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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149,957,512股

2、发行价格：3.06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3,518,869,986.72元

4、募集资金净额：3,490,135,253.72元

5、新增股份后总股本：5,113,970,358股

6、新增股份本次可流通数量：0股

7、股份预登记完成日期：2022年12月20日

8、调整后A股每股收益：0.1432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1,149,957,512股， 将于2022年12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认购情况和限售期安排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陕西财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4,532,679 778,869,997.74 6

2

西安曲江祥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安曲江

祥汇睿恒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0,718,954 399,999,999.24 6

3 陕西省空港民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30,718,954 399,999,999.24 6

4 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30,718,954 399,999,999.24 6

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0,718,954 399,999,999.24 6

6 陕西西咸沣东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8,039,215 299,999,997.90 6

7 西安科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8,039,215 299,999,997.90 6

8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5,359,477 199,999,999.62 6

9 陕西核药泰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5,359,477 199,999,999.62 6

10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32,679,738 99,999,998.28 6

11 吕强 13,071,895 39,999,998.70 6

合计 1,149,957,512 3,518,869,986.72 -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释 义

本上市公告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陕国投 指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陕国投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金杜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方案 指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方案》

认购邀请书 指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邀请书》

追加认购邀请书 指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追加

认购邀请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A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上市公告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明细数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是由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ANXI�INTERNATIONAL�TRUST�CO.,�LTD.

成立时间 1985年1月5日

注册资本 3,964,012,846元人民币

股票上市地 深交所

A股股票简称 陕国投A

A股股票代码 000563

法定代表人 姚卫东

注册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50号金桥国际广场C座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50号金桥国际广场C座

邮政编码 710075

电话 029-85790607

传真 029-88851989转0

网址 http://www.siti.com.cn

所属行业 金融业

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

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

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

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

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

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为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21年1月22日，发行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等相关

议案。

2021年2月9日，发行人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

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2年1月20日，发行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2年2月7日，发行人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2021年2月22日，陕西省财政厅出具了《关于同意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陕财办国金[2021]13号），同意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2021年9月9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出具了《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批复》（陕银保监复[2021]338号），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

2022年4月18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22年5月5日，发行人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78号）。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信永中和对认购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2年12月6日出具了《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非 公 开 发 行 人 民 币 普 通 股 （A 股 ） 认 购 资 金 总 额 验 证 报 告 》

（XYZH/2022XAAA2B0007）。 截至2022年12月2日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缴付的

认购资金总计人民币3,518,869,986.72元已缴入中信证券指定的账户（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木樨地支行，户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号694495776）。

2022年12月5日，中信证券向陕国投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股份认购款项（含本次发

行应付未付的发行费用）。 信永中和于2022年12月6日出具了《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验资报告》（XYZH/2022XAAA2B0008）。 截至2022年12月

5日止，发行人本次实际发行A股股票计1,149,957,512股，发行价格为3.06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3,518,869,986.72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28,734,733.00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3,490,135,253.72元。 其中增加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1,149,957,512.00元（壹

拾壹亿肆仟玖佰玖拾伍万柒仟伍佰壹拾贰元整），余额计入资本公积2,340,177,741.72元（贰

拾叁亿肆仟零壹拾柒万柒仟柒佰肆拾壹元柒角贰分）。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公司将依据《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四）新增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1,149,957,512股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于2022年12月20日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限售期为6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1,149,957,512股，全部采取向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的要求。

（三）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五）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

不得转让。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因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六）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取询价方式， 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的首日 （2022年

11月25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 的80%与本次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值的较高者。 若在该20个交易日内发生因除权、除息事项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

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若公司在发行前最近一期末经审

计财务报告的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前述每股净资产值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80%为2.45元/股。 发行前公

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即2021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为3.09元/股。 经公司2022年5月18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

预案为以3,964,012,84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送红股

0股 （含税），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2年5月31日实施完

毕），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2021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调整为

3.06元/股。 故本次发行底价为3.06元/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按照“申购价格优先、申购金额

优先和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 的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06元/股，不低于发行期首

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与本次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的较高者。

（七）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于2022年12月6日出具的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验资报告》（XYZH/2022XAAA2B0008）验证，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3,518,869,986.72元，扣除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28,734,733.00元（不含

增值税进项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490,135,253.72元。

本次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项目 不含税金额（元） 含税金额（元）

保荐费及承销费用 26,593,113.08 28,188,699.87

审计费用 169,811.32 180,000.00

律师费用 849,056.60 900,000.00

信息披露费用 250,000.00 265,000.00

印花税 872,752.00 872,752.00

合计 28,734,733.00 30,406,451.87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保荐机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将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

情况。

（八）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3,518,869,986.72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

公司资本金。

（九）发行过程

1、认购邀请书发送过程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于2022年9月20日报送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及投资者名

单， 自 《发行方案》 和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报备中国证监会后至2022年11月29日

9:00前，陕西核药泰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安曲江祥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安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等16个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向，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将其加入

到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名单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其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文件

等。

在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合计向126家投资者以电子邮件或邮

寄等方式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具体包括发行人前20名股东（未剔除重复机构）17家、基金公

司29家、证券公司17家、保险公司9家、其他类型投资者54家。

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对认购邀请发送名单的投资者认购资格及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

查，认购邀请文件的发送范围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也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

定。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

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

行认购”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主承销商以及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

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的情形。

2、首轮认购情况

在发行人律师的全程见证下，2022年11月29日上午9:00-12:00，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共收到10家投资者《申购报价单》等申购文件。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均按《认购

邀请书》的要求及时提交相关申购文件，且及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金（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需缴纳申报保证金），均为有效申购。

上述投资者的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保

证金

是否有效报

价

1 陕西财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6 77,887 是 是

2

西安曲江祥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

安曲江祥汇睿恒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7 40,000

是 是

3.06 40,000

3 陕西省空港民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06 40,000 是 是

4 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3.06 40,000 是 是

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6 40,000 是 是

6 陕西西咸沣东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6 30,000 是 是

7 西安科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6 30,000 是 是

8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08 15,000

是 是3.07 18,000

3.06 20,000

9

陕西核药泰实业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06 20,000 是 是

10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3.06 10,000 是 是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根据《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定价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06元/股。 首轮申购报价结束后，获配投资者认购股份数量低于批文核准数量和本次非公开发

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且认购家数未超过35家，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则，公司与主承销商经协商

后决定以首轮报价确定的发行价格3.06元/股启动追加认购程序。

3、追加认购情况

在《追加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申购时间内（2022年11月29日13:00时至2022年11月29日

18:00期间），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共收到1名投资者提交的《追加申购报价单》。 根据《发行方

案》及《追加认购邀请书》的规定，在中国证监会备案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已参与首轮认购的投资者若参加追

加认购，无须再次缴纳申购保证金。 追加认购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保

证金

是否有效报

价

1 吕强 3.06 4,000 是 是

本轮追加认购结束后，根据《认购邀请书》中“对发行结果进行调整的方法” 所描述的相关

规定，并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追加认购后不再继续追加认购，按照投资者实际

认购金额确定最终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

经核查，《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及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

规和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申购报价程序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中的相关规定，申购报价合法有效。

（十）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并严格按照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

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06元/股，发行股数

1,149,957,512股，募集资金总额3,518,869,986.72元，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

会批文规定的上限。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11位，本次发行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陕西财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4,532,679 778,869,997.74 6

2

西安曲江祥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安曲江

祥汇睿恒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0,718,954 399,999,999.24 6

3 陕西省空港民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30,718,954 399,999,999.24 6

4 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30,718,954 399,999,999.24 6

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0,718,954 399,999,999.24 6

6 陕西西咸沣东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8,039,215 299,999,997.90 6

7 西安科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8,039,215 299,999,997.90 6

8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5,359,477 199,999,999.62 6

9 陕西核药泰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5,359,477 199,999,999.62 6

10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32,679,738 99,999,998.28 6

11 吕强 13,071,895 39,999,998.70 6

合计 1,149,957,512 3,518,869,986.72 -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

中国证监会审批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主承销商已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陕西财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陕西财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51号中国人寿陕西分公司A座16层1607室

法定代表人 刘亚

注册资本 300,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管理（仅限以企业自有资产投资）；政府性引导基金股权投资（仅

限以企业自有资产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陕西财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254,532,67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即

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2、西安曲江祥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西安曲江祥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西安曲江新区西影路508号12层1201室

法定代表人 马萌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仅限以自有资产投资）。（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西安曲江祥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西安曲江祥汇睿恒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本次获

配数量为130,718,954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即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

让。

3、陕西省空港民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陕西省空港民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河播街与汉霄三路十字航投大厦C区五楼501室

法定代表人 郭妍菲

注册资本 255,0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限以公司自有资产）；基础设施建设；市政配套及管理；房地产开

发；民用航空产品及配套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咨询服务；房屋租赁；国内商业

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陕西省空港民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130,718,954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即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4、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名称 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浐灞大道一号浐灞商务中心二期三楼301室

法定代表人 李斌

注册资本 300,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融资咨询服务；财务咨询；供应链

管理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房地产咨询；物业管

理；市政设施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以自

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报关业务；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金属

矿石销售；棉、麻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食品互联网销

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服装服饰批发；服

装服饰零售；农副产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仪器仪表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地

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130,718,954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即自上市之

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5、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注册资本 775,669.48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结汇、售汇业务；外汇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

托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金银制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130,718,954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即自上

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6、陕西西咸沣东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陕西西咸沣东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沣东城市广场9号楼9401室

法定代表人 刘晓亮

注册资本 50,0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顾问咨询；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资产

的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财务顾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国内贸易。 （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陕西西咸沣东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98,039,215股， 股份限售期为6个

月，即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7、西安科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西安科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丈八四路20号神州数码西安科技园5栋23层

法定代表人 赵亮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股权投资；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西安科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98,039,215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即自上

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8、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名称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16号泰华金贸国际1号楼28层

法定代表人 杜岩岫

注册资本 1,422,989.99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一般经营项目：投资业务；项目融资；资产管理；资产重组与购

并；财务咨询；资信调查；房屋租赁，销售；物业管理；其他市政府批准的业务。

（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65,359,477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即自上市之

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9、陕西核药泰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陕西核药泰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雁翔路3001号华商传媒文化中心2号楼902-91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陕西陕核泰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11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税务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陕西核药泰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获配数量为65,359,477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即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10、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西安曲江新区雁塔南路政通大道2号曲江文化创意大厦10层

法定代表人 王琛

注册资本 100,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对文化企业的投资、投融资咨询服务、文化企业的投资咨询服务、资

产重组及并购的投资咨询服务（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仅限以自有资产投

资）。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获配数量为32,679,738股， 股份限售期为6个

月，即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11、吕强

姓名 吕强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3210201971********

住址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

吕强本次获配数量为13,071,895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即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

上市交易或转让。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公司均不存在重大交

易情况。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主承销商对认购资金来源的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要求，主承销商须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

源进行核查。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不存在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

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主要股东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提供财务资

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符合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

问题解答》等相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对象的适当性管理及合规性核查

1、发行对象适当性管理情况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

行）》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本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

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提交了相关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核查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

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

与风险承受能

力是否匹配

1 陕西财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C4普通投资者 是

2

西安曲江祥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安曲江祥汇睿恒3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3 陕西省空港民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C4普通投资者 是

4 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B类专业投资者 是

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6 陕西西咸沣东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C5普通投资者 是

7 西安科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C4普通投资者 是

8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B类专业投资者 是

9 陕西核药泰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C4普通投资者 是

10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C4普通投资者 是

11 吕强 C5普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上述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2、发行对象备案情况的说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获配发行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

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1）无需备案的情形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中无需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要求的登记备案手续的情况如

下：

陕西财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省空港民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西安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陕西西咸沣东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安科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安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陕西核药泰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以自

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证券公司，已取得《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其认购资金

为自有资金，无需履行相关的私募基金或资产管理计划登记备案手续。

吕强为中国国籍自然人，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无需办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登记备案手续。

（2）需要备案的情形

西安曲江祥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西安曲江祥汇睿恒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认

购，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要求的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手续。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核查相关资料后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

格和发行数量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认为：

“1、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陕西省国

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规定。

2、获配的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

行认购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直

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 充分体现了公平、 公正原

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六、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

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以及本次发行

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等发行结果符合《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1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及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发行所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获得

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 ”

第三节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2年12月20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

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陕国投A

证券代码：000563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1,149,957,512股将于2022年12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

转让。 发行对象所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

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限售

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量（股）

1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70,585,727 34.58% -

2 陕西交控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57,135,697 21.62% -

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0,966,280 1.29% -

4 杨捷 36,514,300 0.92% -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633,806 0.80% -

6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7,677,000 0.70% -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297,286 0.23% -

8 陈克春 7,310,000 0.18% -

9 崔景青 6,335,454 0.16% -

10 陕西三木城市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5,670,200 0.14% -

合计 2,403,125,750 60.62% -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22年12月19日出具的《合并普通账

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10名明细数据表》，此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

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量

（股）

1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70,585,727 26.80% -

2 陕西交控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57,135,697 16.76% -

3 陕西财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4,532,679 4.98% 254,532,679

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2,137,134 2.58% 130,718,954

5

西安曲江祥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安曲江

祥汇睿恒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0,718,954 2.56% 130,718,954

6 陕西省空港民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30,718,954 2.56% 130,718,954

7 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30,718,954 2.56% 130,718,954

8 陕西西咸沣东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8,039,215 1.92% 98,039,215

9 西安科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8,039,215 1.92% 98,039,215

10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9,659,477 1.36% 65,359,477

前十名股东合计 3,272,286,006 64.00% 1,038,846,402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1,149,957,512股限售流通股。 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22年9月30日）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 - 1,149,957,512 22.4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964,012,846 100.00% 3,964,012,846 77.51%

三、股份总数 3,964,012,846 100.00% 5,113,970,358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

条件。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及净资本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公司的

财务结构更趋合理，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各项风险控制指标将更加稳健，进而增强了公司抵御

风险的能力，支持公司经营业务发展。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资本金， 以增强

公司资本实力、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在满足行业监管要求基础上为公司现有业务持续快

速发展和开展新的业务提供资本保障。 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发生重大改变。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公司治

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

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与公司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不会发生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

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

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七）本次发行对最近一年及一期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指标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22年1-9月

/2022年9月30日

2021年度/2021年

12月31日

2022年1-9月

/2022年9月30日

2021年度/2021年

12月31日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48 0.1847 0.1200 0.1432

每股净资产

（元/股）

3.21 3.09 3.17 3.08

注1：发行前数据来源于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和2021年年度报告。

注2：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2022年9月30日和2021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22年1-9月

和2021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 彭源、韩日康

项目协办人： 魏玺

项目组成员：

赵晓辉、刘源、胡雁、林春升、谢明宇、张竟雄、王思雨、常宇、李璟瑞、吴瑞陶、

李昊、赵乐隽、董畅、魏鑫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话： 010-6083�7686

传真： 010-6083�3930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玲

签字律师： 贾棣彦、刘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1幢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17-18层

电话： 010-58785588

传真： 010-58785566

三、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谭小青

经办注册会计师： 牟宇红、张蓓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

电话： 029-63358888转1106

传真： 029-62960016

四、验资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谭小青

经办注册会计师： 牟宇红、张蓓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

电话： 029-63358888转3204

传真： 029-62960016

第六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陕国投与中信证券签署了《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和保荐人）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之承销及保

荐协议》，聘请中信证券作为陕国投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发行，在

保荐期间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中信证券指定彭源、韩日康

两名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陕国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上市期间和持续

督导期间， 其中持续督导期间为自证券上市之日起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至少一个完整会计

年度。

二、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精

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

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

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 中信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摘要披露前， 未发生对公司有

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上市申请书；

2、承销及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9、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50号金桥国际广场C座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 东 省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中 心 三 路 8 号 卓 越 时 代 广 场（二 期 ） 北 座

二 〇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信息披露

202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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